
立法会十题 ∶律师采用律师法团模式执业  

＊＊＊＊＊＊＊＊＊＊＊＊＊＊＊＊＊＊  

 

  以下是今日（四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新强议员的提问和律政

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覆：  

 

问题：  

 

  国家主席在二○一七年指出，香港政府应做到「议而有决、决而有

行」。然而，不少法律界人士向本人反映，香港的立法过程冗长，原因

是政府往往就立法建议谘询业界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例如，早

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制定的《1997 年法律服务立法（杂项修订）条例》

中，有关采用律师法团模式执业的条文（有关条文）至今仍未实施。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关条文至今仍未实施的原因为何；  

 

（二）鉴于《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 章）第 73（1）（a）（ i）条赋

权香港律师会理事会可就律师及外地律师的专业执业订立规则，是否知

悉，有关以律师法团模式执业的规则及附属法例的内容及草拟进度，以

及何时提交本会审议；  

 

（三）有否就实施有关条文及修订有关附属法例制订时间表；如有，详

情为何；及  

 

（四）有否定时检视法例的草拟和谘询程序；如有，详情为何；有何措

施加快该等程序，使香港的法例跟上时代的步伐？  

 

答覆：  

 

主席 ∶ 
  

  香港法律专业现时实施行业自我监管制度。《法律执业者条例》

（第 159 章）（《条例》）及其附属条例订明了香港律师会（律师会）

作为香港律师（solicitors）的监管机构的权力及职能。律师会必须按照

有关法律，独立地行使有关权力和职能。  

 

  其中，《条例》第 73（1）（a）（ i）条赋权律师会理事会订立规



则，包括规定律师及外地律师的专业执业（例如成立律师法团及外地律

师法团）、行为操守及纪律。《条例》第 73（2）条规定，律师会理事

会根据《条例》订立的每一条规则，须经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首席法

官）事先批准。  

 

  一般而言，相关的立法工作流程可概述如下 ∶ 
 

（1）律师会完成草拟规则拟稿，提交予司法机构寻求首席法官原则上

批准（注一）。有需要时，律政司宪制及政策事务科（宪制及政策事务

科）会向司法机构提供意见；  

 

（2）首席法官就规则拟稿作出原则上批准；  

 

（3）律师会再次审核规则拟稿的内容，确保没有其他修改。律师会提

交规则拟稿予律政司法律草拟科（法律草拟科）就其格式及行文作出审

核。若规则的订立牵涉《条例》的相应修订，宪制及政策事务科会另外

与律师会商讨以杂项条例草案方式推展此等修订；  

 

（4）律师会要求法律草拟科准备规则的最终拟定稿（注二）；  

 

（5）律师会提交规则定稿予司法机构寻求首席法官最终批准；  

 

（6）首席法官就规则定稿作出最终批准；  

 

（7）由律师会或有关的获授权者制订的规则条文受「先订立后审议」

程序规管 ∶规则在宪报刊登后，须在随后的立法会会议席上，提交立法会

省览。除非规则在该次会议后 28 天（或经延展的限期）内，被立法会可

藉通过决议修订或废除，该规则一般将按其原订内容在宪报刊登当日起

生效。  

 

  订立有关律师专业执业规则的权力归属律师会理事会。在律师会按

照《条例》行使其法定权力订立规则的过程中，律政司只会按律师会要

求，向其提供法律草拟及立法程序等有限度协助。  

 

  具体而言，法律草拟科向律师会提供法律草拟上的协助，是为了确

保律师会拟备的规则的格式和文体符合香港现行的法律草拟实务常规及

香港法例的一般格式。这些协助包括 ∶就律师会拟备的规则的格式及行文

作出审核；按律师会要求，准备其拟备的规则的最终拟定稿；有需要时



亦会向律师会提供立法程序上有关刊宪的意见。另一方面，宪制及政策

事务科则会按司法机构要求，就律师会拟备的规则条文的内容从法律政

策的角度（例如是否符合《基本法》、法律制度内的既定原则）向司法

机构提供意见。  

 

  就林新强议员提问的各个部分，律政司经向律师会查询后，现回覆

如下：  

 

（一）至（三）《1997 年法律服务立法（杂项修订）条例》在一九九七

年六月订立，修订《条例》以加入新订有关律师法团（第 IIAA 部）及

外地律师法团（第 IIIA 部）的条文。新条文实施后，律师将可在香港以

有限公司形式执业，是继独立执业及以合伙形式经营以外的另一种律师

行业务形式。  

 

  现时相关条文尚未实施，具体实施日期取决于律师会完成《律师法

团规则》及《外地律师法团规则》（合称「法团规则」）以及《条例》

下相关附属法例的相应修订的草拟工作的进度，以及取得首席法官最终

批准的时间。根据律师会提供的资料，因应法团规则的订立而需在《条

例》下作出相应修订的附属法例共有 17 条，详情载于附件。  

 

  据律政司了解，律师会目前只就《律师法团规则》取得首席法官原

则上批准，《外地律师法团规则》及《条例》下 17 条附属法例的相应修

订仍在草拟阶段，亦未取得首席法官批准。根据律师会提供的资料，相

关主要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度如下 ∶ 
  

• 《律师法团规则》 ∶律师会正与法律草拟科就《规则》的格式行文

等磋商；在英文拟稿方面，因应律师会于二○二二年二月九日向

法律草拟科提供的修订稿，法律草拟科于二○二二年二月十五日

向律师会提供第 18 稿，现正等待律师会回覆；在中文拟稿方面，

因应律师会于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法律草拟科提供的修订

稿，法律草拟科于二○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向律师会提供第 1 稿

（注三）（相对于过往的 6 份工作稿），现正等待律师会回覆；  

  

• 《外地律师法团规则》 ∶律师会正与法律草拟科就《规则》的格式

行文等磋商；在英文拟稿方面，因应律师会于二○二二年二月九

日向法律草拟科提供的修订稿，法律草拟科于二○二二年二月十

五日向律师会提供第 8 工作稿，现正等待律师会回覆；在中文拟

稿方面，因应律师会于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向法律草拟科首



次提供的拟稿，法律草拟科于二○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向律师会提

供第 1 工作稿，现正等待律师会回覆；  

  

• 《条例》下 17 条附属法例的相应修订 ∶在法律草拟科的协助下，

律师会正草拟法例修订拟稿；法律草拟科就《条例》下 17 条附属

法例的相应修订分别向律师会提供多份中英文拟稿（最新进度见

附件），现仍有待律师会回覆。  

 

  在实施有关条文的工作进度方面，自《1997 年法律服务立法（杂项

修订）条例》在一九九七年六月订立至今，律政司多年来一直按律师会

及司法机构的要求，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迅速和有效地向其提供所需协

助及意见，包括法律草拟科和宪制及政策事务科分别多次向律师会就相

关规则及法律修订的草拟工作提供协助，及向司法机构提供意见。  

 

  另外，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今，律师会数度需较长时间作出跟进，并

曾主动要求暂时中止相关工作，主要例子包括 ∶ 
  

• 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年十二月（约三年半） ∶律师会没有就

相关工作与律政司沟通或跟进；  

• 二○○七年七月至二○○九年五月（约一年十个月） ∶律师会没有

就相关工作与律政司沟通或跟进；  

• 二○一二年三月至二○一六年十一月（约四年八个月） ∶法律草拟

科于二○一二年三月向律师会提供《律师法团规则》的第 11 稿。

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律师会向法律草拟科提供经修订英文

拟稿（注四）；  

• 二○一二年至二○二一年七月（约九年七个月） ∶律师会未有提交

任何规则拟稿予司法机构寻求首席法官批准；  

• 二○一九年十二月至二○二一年二月（约一年两个月） ∶律师会要

求暂时中止《2019 年成文法（杂项修订）条例草案》草拟工作。

二○二一年二月，律师会向律政司提出有关《条例》及其他相关

附属法例的新一轮修订建议。  

 

  落实与律师法团有关条文的立法时间表完全取决于律师会。律政司

过去曾多次主动向律师会查询其立法时间表，但律师会未有正面回覆或

提供确实日期。因此，律政司并不掌握相关资料。  

 

  正如本答覆开首中提到，香港法律专业现时实施行业自我监管制

度。作为香港律师的监管机构，律师会会因应业界的实际需要，按照法



律行使其法定权力，制定有关规则及《条例》下相应修订的内容。据律

政司了解，律师会知悉该会获赋权订立规则及有责任主导相关草拟工

作。律师会表示，完成拟备法团规则及相关法律的相应修订是该会的首

要工作，以便尽快引入多一种律师行营运模式，供业界选择。律政司会

继续与律师会保持紧密联系，并按律师会的要求，继续向其提供法律草

拟及推展法例修订程序方面的所需协助。  

 

（四）所有由政府倡导的立法或修例工作，均是由相关政策局负责推

动。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前，相关的政策局一般会先谘询因实施有关建议

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各方，（包括透过展开公众谘询）以及立法会的相关

事务委员会。  

 

  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律政司在制订法例的不同阶段，会按相关政

策局的要求和指示提供独立的专业法律意见及草拟法例。此工作机制一

直行之有效。  

 

  另一方面，为了使香港法例得以与时俱进，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

会）秘书处已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统性检讨展开工作。相关法律的检讨工

作及进度仍然是由负责政策局主导。法改会秘书处正积极统筹及与各政

策局及部门沟通联络，协助并促使主事当局在其政策及工作范围内的法

律所涉及的三个范畴（即法律适应化修改（注五）、废除过时的法律，

及整合法律）进行检讨。检讨工作完毕后，负责政策局便会就相关法例

作出修改并提交立法会审议。  

 

注一：在订立任何《条例》第 73（1）条下的规则前，律师会分别需要

取得首席法官的原则上批准及最终批准。据律政司了解，此安排乃司法

机构的内部行政措施。  

注二：以确保其格式和文体符合香港现行的法律草拟实务常规及香港法

例的一般格式。  

注三：就名称而言，「第 1 稿」指经法律草拟科的高级助理法律草拟专

员或其上级律师审阅的文稿。一般在发出「第 1 稿」前，法律草拟科已

向律师会发出若干份「工作稿」提供意见。  

注四：期间法律草拟科未有收到律师会提供的进一步拟稿或协助草拟的

请求。  

注五：法律适应化修改是指识别和修订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在香港生

效的条例和附属法例中某些条文或提述，使之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

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地位的过程。  

  



完  

2022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